網路畛域  法網難行？

如果網際網路是一個媒體，它就必須要有一套管理的辦法來進行網路內容的適度規範，就像有線電視模糊遊走在沒有遊戲規則的年代到有線電視法的的正式通過，網際網路是否也應該以大眾媒體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抑或是以所謂的訊息接取傳輸（Common Carrier）的角色視之？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結合影像、聲音的多媒體性格再加上跨越國界的強大滲透力，使得網際網路成為跨越傳統與電子媒體的新興大眾傳播媒介。但是，在作為一個新世代的傳播介面下，科技快速發展的腳步，並未能讓人文法律的思考同時的融入網際網路當中。從最近引人廣泛討論的網路咖啡廳、網站內容涉及不法、網路盜拷等層出不窮的社會法律議題，不禁發人深省，網際網路到底是甚麼傳播媒介？它又該如何的規範與約束？

資訊自由流（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已經是民主社會所廣泛接受的普世價質，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正好將這個普世價質給傳播擴散開來，並讓這一個看似毫不起眼的價質具現在這個網路世界。但是，維持資訊自由流的代價也同時是慘痛的；當權的政府必須忍受網路上不斷流竄的政治批評，衛道人士必須提心吊膽前衛開放的性刺激，宗教道德組織必須捍衛最後的淨土。因此，有些國家的政府在枉顧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下（或許並無憲法保障），乾脆直接以公權力介入以立法為手段進行網站內容的規範，例如最近中共官方指出以立法方式來管理網路事業，就是以政府公權力的方式直接介入；相反的，有些政府在執意保有民主最後防線的言論自由權下，只以相關法令來進行防範網路犯罪活動或是其它內容的監管。但無論如何，這些言論自由的保護者卻也從未忘記該如何的嘗試挑戰，但似乎並未得到任何的好結果。以美國為例，從一九九六年的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的宣告違憲，到二000年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的廣遭韃伐，讓立法之途備感崎嶇。

如果網際網路是一個媒體，它就必須要有一套管理的辦法來進行網路內容的適度規範，就像有線電視模糊遊走在沒有遊戲規則的年代到有線電視法的的正式通過，網際網路是否也應該以大眾媒體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抑或是以所謂的訊息接取傳輸（Common Carrier）的角色視之？如果這個角色特性能夠界定清楚，則網際網路的內容規範問題將可以在保護言論自由與保障公共利益的內容規範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從媒體的角色來考量網際網路的本身特性之前，就必須先從其它媒體的傳播性格來作一個瞭解。傳統媒體從報紙到雜誌，以西方的發展過程而言是享有最大的言論自由；任何涉及內容審查（Censorship）或是禁止出版（Prior Restraint）的行為都涉及到違反憲法所賦與人民的基本言論自由的保護。由於印刷媒體的傳播一直被歸納在所謂的知識份子之間的菁英份子（The Elite）傳播；也因為報紙和雜誌在運用自我創造出的傳播媒介與特定知識份子之間的傳播特性下，以民主體制下的容忍度而言，傳統的印刷媒體享有目前各類媒體中最大的言論自由權。

但是在1873年當James Clerk Maxwell 首先提出預測了電磁波（Radio Waves or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存在的理論後，傳播的歷史全面改觀。藉由電磁波的傳播特性，以娛樂為目的的電台在二十世紀的紐約市憂揚的播送著訊號，有錢的上流人士利用無線電來傳送著私人的訊息；但是在1912年鐵達尼號（Titanic）沉船事件後，無線電波的濫用延誤了時機，因此在事件之後，美國國會第一次對電磁波的使用進行管理，以發放執照與指定電磁波波長的方式來規範無線電波的使用。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美國國會通過的 “Radio Act of 1927” 正式確定利用電磁波傳輸訊號的任何活動，都必須符合公眾的便利性、利益性與必須性（Public Convenience, Interest, or Necessity） 。而之後的無線電視發展，也都在此符合公眾利益的基礎之下進行大方向的規範。

之後發展的有線電視，卻在私有纜線與公共資源的電磁波之間左右搖擺，雖然在節目的製作型態上有線電視與使用電磁波的無線電視相同，但是在傳播型態的特性差異下，有線電視卻享有較無線電視更大的言論自由權與內容尺度，例如廣泛流傳的有線電視鎖碼頻道的出現，就能瞭解倆者之間因傳播特性的不同，而所出現的內容規範差異。也由於有線電視的部份使用私有架設的纜線設備，同時也部份使用屬公共資源的電磁波，因此有線電視的內容規範就界於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與電子媒體的廣播電台和無線電視之間。有線電視的傳播特性，在美國傳播研究學界稱之為混雜型（Hybrid Type），除了它的傳播特性外，以訂閱收費的收視模式也決定了它在涉及規範時的法源援引。

而在檢視了各類媒體特性之後，網際網路的傳播特性到底應該如何來歸類？根據資策會FIND網站上所公佈的台灣地區人口上網連線類型分析，台灣網路使用者上網主要為一般的電話撥接、ADSL、Cable Modem、ISDN和Satellite，如此上網連線的特性就含蓋了與有線電視相同性質的的傳播模式。如果要規納網際網路屬於哪一種媒體，依照網際網路的傳播特性與模式，網際網路應該屬於暨不是廣播媒體也不是傳統媒體的混雜型媒體。而網際網路的上網服務模式也類似有線電視的經營播送模式：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等同於有線電視的地方系統業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等同於有線電視的頻道內容提供業者。因此，網際網路的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與有線電視般相同的尺度和保護，同時也應該在使用公共資源的要求下受到應有的規範以符合廣播頻率使用的公眾利益。

但是，網際網路的規範真的能夠如有線電視般的逕自立法進行公權力介入的規範嗎？答案到目前可能仍然還是個未知數。例如美國在1996年通過的Communication Act 正式對電傳產業（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實施解禁，期望能夠以科技的發展與市場機制的重新整合，在形成一定的產業經營模式之後再思考可行有效的管理模式。在此條例下，AT&T 擺脫了多年的禁令跨足到有線電視的經營，地方的有線電視業者也揚棄了傳統地方家庭式的經營模式，併入全國性的集團經營模式，除了供應節目外，也利用相同的纜線提供市內電話服務與Cable Modem 連線上網。在兼具Broadcaster 和 Common Carrier的雙重角色下，恐怕也已經是單純的有線電視思考模式所不能周全了。

科技的腳步永遠走在法令之前，誰都無法執意判斷它的是非對錯。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但是人們卻又開始擔心科技快速的發展對現代生活所帶來的衝擊。就像網際網路世界裡的言論自由是該受到保護還是要有必要的適度規範，恐怕也是一個縈繞不去的困擾。

（本文作者李曉陽為留美大眾傳播碩士並曾獲新聞局金視獎最佳採訪獎 目前任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E-mail: anthony@twnic.net.tw ）    

小辭典:

Common Carrier 意指電傳服務事業，提供一般的大眾訊息傳輸的服務；如大家所熟知的電話公司服務角色，就屬於Common Carrier。 

